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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民函〔2018 〕103 号

佛山市民政局关于市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
第 20180200 号提案会办意见的函

团市委：

我们对市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提案《关于完善我市政府购买

青少年事务公共服务建设的建议》（第 20180200 号）的会办意见

是：

在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力度方面。我市已于 2013 年设立了市

级社会组织发展专项扶持资金。每年市财政安排640 万元，用于

扶持开展公益服务类、经济服务类、科学研究类、文化体育类以

及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类项目的市级社会组织。各区结合实际，均

设立了 100-300 万不等的社会组织发展扶持资金。各青少年事务

相关的社会组织可结合实际，积极申报该扶持资金。

在培育发展青少年事务社会组织方面。一是简化登记手续，

积极探索发挥群团组织和各级社会组织孵化培育基地的功能作

用的方法模式。2013 年,我局会同团市委联合发文，试行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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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登记和年检的委托制。凡是在青年社会组织孵化培育基地培

育的青年类社会组织，条件成熟的，可由共青团推荐登记，简化

登记手续。条件暂不成熟的，可允许由共青团进行备案，合法活

动。每年青年类社会组织的年检也直接由共青团进行初检，民政

认可。二是建立了市、区、镇市、区、镇（街道）三级各有侧重、

各具特色的社会组织培育孵化建设体系，通过入壳孵化培育模

式，提供硬件设施和软件服务，对处在成长过程中的社会组织进

行系统地培育和扶持，促进其实现持续健康发展。各青少年事务

相关的社会组织可结合实际，按规定申请进驻各有关社会组织孵

化培育基地。

在推动我市青少年事务专业社会工作发展方面。一是发展青

少年事务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积极培育、扶持青少年事务社会工

作服务机构发展，为政府和社会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提供承接平

台，通过拓展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引入社会公益组织资金扶持等

方式，鼓励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介入青少年事务领域工作。据

不完全统计，2017 年我市社工机构承接政府购买服务或社会公

益组织扶持项目资金开展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项目达250 多个，

投入超过 4500 万元，服务覆盖全市五区。二是加快青少年社会

工作专业人才培育。开展“社工专才培养计划”系列培训，分领

域提高社会工作从业人员专业水平，其中2017 年度在青少年服

务领域培养专才38 人，充实了青少年事务专业社会工作队伍的

力量。合力举办社会工作者继续教育培训班，专业培训禁毒戒毒、



青少年服务等领域的社会工作内容，2017 年度受训人次达到

1300 人，有力提升了社工人员的服务能力和专业水平。实施社

工督导人才培养项目，佛山市级、禅城区、南海区、顺德区为满

足社会服务和人才扩展需求的，开展督导人才培训班，截至 2017

年 10 月底，我市已培养社工督导人才超过 150 名，其中不乏青

少年服务方向的社工。三是实现“双工联动”提供专业化服务。

2017 年度，市民政局加强在社会组织中宣传推广志愿服务工作，

带动志愿服务向专业化发展。截至 2018 年 5 月，民政部门通过

“i志愿系统”审核通过超过 375个社会组织法人类志愿服务组

织，同时与团市委合作，开展社工机构志愿者服务管理培训，有

效指导社工机构规范开展志愿服务管理活动，并鼓励有关社工机

构积极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深入校园、社区为青少年提供心理疏

导、资源链接、技能培训、权益维护和团队建设等服务，预防青

少年违法犯罪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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